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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湘财预〔2020〕363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新型
职业农民培训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

资金的通知

相关市州、省直管县市财政局：

经研究，现提前下达你市（州、省直管县）2021 年中央新

型职业农民培训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资金    万元（具体

项目、金额见附件），收入列“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

支付收入”科目，支出功能科目列“21301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

务”，政府支出经济科目列“502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”。

该项资金为指导性任务资金，各地可以根据当地行业发展

需要，区分轻重缓急，在大专项范围内统筹调剂使用。待 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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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预算开始后，请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并加强资金使用监管。

附件：2021 年中央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

建设资金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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